
信息披露

2026/6/10

星期三

B056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802� � � � � �证券简称：沐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89,622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89,62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07号），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沐曦股份” ）获准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10.00万

股，并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40,010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81,961,027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

138,973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 股份数量为389,

6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974%。前述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6月17日起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沐曦集成

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沐曦集成电路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的限售档位为三档：（1）档位一：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65%（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9�个月；（2）档

位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3）档位三：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5%（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网下有限

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4,355,608股， 其中限售期为6个月的限售股数量为389,

62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974%。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遵守并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 保荐人对沐曦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89,62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974%，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

股的持有者（锁定期6个月）

389,622 0.0974% 389,622 0

合计 389,622 0.0974% 389,622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本次上市

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389,622

合计 389,62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81,961,027 -389,622 381,571,40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138,973 389,622 18,528,595

合计 400,100,000 - 400,100,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体科技

股票代码：603679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绍蓉

住所及通讯地址：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6年6月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

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华体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体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华体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指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绍蓉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绍蓉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5101021953********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住所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通讯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了持有华体科技的股份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在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拟向自然人罗健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份9,772,7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在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72,742股于受让人罗健，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0%，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15.05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47,079,767.10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王绍蓉 11,033,563 6.21% 1,260,821 0.71%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王绍蓉

乙方（受让方）：罗健

（二）转让方案

甲方同意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华体科技（603679）之部分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拟转让的上述华体科技之股份。

1、转让股数、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1）转让股数：甲方拟转让股份数为9,772,742.0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即总股

本5.5%股份。

2）每股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5.05元/股。

3）股份转让款：双方同意按照前述转让股数与每股转让价格确定实际转让款，即人民

币147,079,767.10元。

2.�付款安排

2.1�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的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付款节点 支付比例 转让价款（元）

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取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文件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40% 58,831,906.84

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1）本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的30%，即人民币44,123,930.13元。

2）本次交易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通过并取得确认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40%，即人民币58,831,906.84元。

3）本次交易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付清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44,123,930.13元。

2.2�乙方承诺，自交割日次日起的12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其基于本协议安

排所取得上市公司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乙方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交易所有关减持的相关规定。

2.3�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治理

规则进行任何调整。

（三）交割和过渡期安排

1、 双方应在本次交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之日且受让方已支付完成前两期转让

价款后，3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申请。

2、标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时视为完成交割，标的股份完成该

等登记的当日为股份交割日。

3、 为履行标的股份的相关交割手续， 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和措施

（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根据需要签署具体文件、不时签署和交付

其他必要或合理的文件），以尽快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

4、双方同意，受让方自交割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即取得了相应标的股份的所有

权及其所附带的权利，享有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5、双方同意，于过渡期间内，双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对双方及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

的有关行为规范和要求，履行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

存在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内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股票种类 买卖方向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期间

交易价格区间

（元/股）

王绍蓉 A股 卖出 集中竞价 23,400 2026年2月 16.60-16.88

王绍蓉 A股 卖出 集中竞价 460,000 2026年3月 15.03-16.96

王绍蓉 A股 卖出 集中竞价 753,000 2026年4月 12.76-15.22

合计减持数量 1,236,40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的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体科技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绍蓉

日期：2026年6月9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股票简称 华体科技 股票代码 60367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王绍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11,033,563股

持股比例：6.2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1,260,821股

持股比例：0.71%

变动数量：9,772,742

变动比例： 减少了5.5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绍蓉

日期：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679� � � � � � � �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体科技” ）的实际控制

人之一王绍蓉女士与罗健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罗健先生转

让其所持有的华体科技无限售流通股9,772,742股股份，占华体科技总股本的5.50%，转让

价格为15.05元/股，转让对价147,079,767.10元。

● 本次股份转让的双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受让

方罗健先生承诺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 罗健先生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置换、现金购买资产

等方式将罗健先生控制的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由上市公司进行收购，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并将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的全部收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合规性确

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上述事项最终能

否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名称 王绍蓉

受让方名称 罗健

协议签署日期 2026年6月8日

转让股份数量（股） 9,772,742

转让股份比例（%） 5.50

转让价格（元/股） 15.05

协议转让对价（元） 147,079,767.1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

偿还安排：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数量

（股）

转让前持股比

例（%）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转 让 比 例

（%）

转让后持股数量

（股）

转让后持股

比例（%）

王绍蓉 11,033,563 6.21 9,772,742 5.50 1,260,821 0.71

罗健 0 0 9,772,742 5.50 9,772,742 5.50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 为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股份比例之间的差额系四舍五入造

成。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基于自身资金安排，受让方对公司长期价值和未来发展的认可

而发生的股份变动，共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序，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姓名 王绍蓉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姓名 罗健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35号

本次协议转让之受让方罗健先生受让股份资金为自有资金，受让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罗健先生确认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王绍蓉

乙方（受让方）：罗健

2、转让方案

甲方同意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华体科技（603679）之部分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拟转让的上述华体科技之股份。

2.1转让股数、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1）转让股数：甲方拟转让股份数为9,772,742.0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即总股

本5.50%股份。

2）每股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5.05元/股。

3）股份转让款：双方同意按照前述转让股数与每股转让价格确定实际转让款，即人民

币147,079,767.10元。

2.2付款安排

1�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的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付款节点 支付比例 转让价款（元）

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取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文件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40% 58,831,906.84

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本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30%，即人民币44,123,930.13元。

本次交易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通过并取得确认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40%，即人民币58,831,906.84元。

本次交易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付清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44,123,930.13

元。

3)乙方承诺，自交割日次日起的12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其基于本协议安排

所取得上市公司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乙方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交易所有关减持的相关规定。

4)�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治理规

则进行任何调整。

3、交割和过渡期安排

3.1双方应在本次交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之日且受让方已支付完成前两期转让

价款后，3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申请。

3.2标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时视为完成交割，标的股份完成该

等登记的当日为股份交割日。

3.3为履行标的股份的相关交割手续， 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和措施

（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根据需要签署具体文件、不时签署和交付

其他必要或合理的文件），以尽快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

3.4双方同意，受让方自交割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即取得了相应标的股份的所有

权及其所附带的权利，享有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5双方同意，于过渡期间内，双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对双方及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

的有关行为规范和要求，履行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义务。

4、保证与承诺

4.1双方保证：在为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甲、乙双方向对方、上

交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所有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4.2甲方保证：

1）标的股份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截至本协议签署之前，标的股份已经全部出资到

位，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且不存在任何冻结或第三人权益等权利限制的情形，甲方拥有

标的股份的完全处分权。

2）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止，如果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配股等事项，则转让价格和转让股份数量相应调整，由双方按照下述原则执行：

a.就标的股份因发生送股、转增股本所产生或派生的股份，应构成标的股份的一部分，

乙方无需就该等产生或者派送的股份支付额外对价；

b.就标的股份因派息产生的现金股利或者分红，股份转让款应当扣除该等标的股份对

应的已经或者应当向甲方支付的现金股利或者分红的金额；

c.在发生配股的情况下，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和/或转让数量应相应调整，具体操作方

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转让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

的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4）转让方保证其将积极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过户所必须的审批程序和登记手

续。

5）转让方保证所作的所有陈述事项均真实、完整和准确，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4.3乙方保证：

1）乙方本次所受让的甲方持有的华体科技之股票，在未来选择出售时，将采取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合法退出方式。

2）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时间和条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3）受让方保证用于支付股份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合法。

4）受让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

的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5）受让方保证其将积极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过户所必须的审批程序和登记手

续。

6）受让方保证所作的所有陈述事项均真实、完整和准确，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5、违约责任

5.1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如甲方因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存在重大虚假陈述、严重违

反承诺或其他重大违法情形而受到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并因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基于

乙方为本次股份转让而支出的股份转让款、税费以及为实现权利而产生的各项损失等。

乙方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华体科技之股票或出售后再回购之股票等其他途径获取的

股票，均不在甲方责任范围。

5.2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及本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

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的，或承诺与保证存在虚假不实的，均构成违

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

5.3本协议成立后60个工作日内，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能全部成就的，在前述期限

届满之次日起，甲乙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互相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6、保密条款

6.1双方共同承诺：不向任何无关第三方透露本协议或本协议细节。 本协议的存在以及

本协议所载明内容均系保密信息，均应严格保密且仅能用于本协议目的。

6.2就本协议所涉及之交易，协议双方应共同协商确定通过新闻或其他公众途径公开信

息的形式、内容。 未经另一方同意，一方不得随意通过新闻或其他公众途径公开此信息。 但

是，如根据经双方同意，或根据法律要求，或监管部门的要求如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要求或

证监会的要求的，双方可公开信息。

（二）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回购条款

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

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一）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受让方罗健先生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

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二）罗健先生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置换、现金购买资产

等方式将罗健先生控制的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由上市公司进行收购，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并将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的全部收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三）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人员、

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体科技

股票代码：603679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健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35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6年6月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

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华体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体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华体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指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罗健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罗健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5106221979********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35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35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了持有华体科技的股份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在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及未来发展的认可，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受让王绍蓉女士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9,772,7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健承诺：自本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本次

受让取得的公司股份，亦不通过任何方式委托他人减持、变相减持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在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2026年6月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共同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王绍蓉女士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份9,772,742股，本次受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0%，转让价格为15.05元/股，转让

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47,079,767.10元。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罗健 0 0 9,772,742 5.5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王绍蓉

乙方（受让方）：罗健

（二）转让方案

甲方同意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华体科技（603679）之部分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拟转让的上述华体科技之股份。

1、转让股数、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1）转让股数：甲方拟转让股份数为9,772,742.0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即总股

本5.5%股份。

2）每股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5.05元/股。

3）股份转让款：双方同意按照前述转让股数与每股转让价格确定实际转让款，即人民

币147,079,767.10元。

2.�付款安排

2.1�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的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付款节点 支付比例 转让价款（元）

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取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文件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40% 58,831,906.84

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0% 44,123,930.13

1）本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的30%，即人民币44,123,930.13元。

2）本次交易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通过并取得确认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40%，即人民币58,831,906.84元。

3） 本次交易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付清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44,123,930.13

元。

2.2�乙方承诺，自交割日次日起的12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其基于本协议安

排所取得上市公司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乙方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交易所有关减持的相关规定。

2.3�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治理

规则进行任何调整。

（三）交割和过渡期安排

1、 双方应在本次交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之日且受让方已支付完成前两期转让

价款后，3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申请。

2、标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时视为完成交割，标的股份完成该

等登记的当日为股份交割日。

3、 为履行标的股份的相关交割手续， 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和措施

（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根据需要签署具体文件、不时签署和交付

其他必要或合理的文件），以尽快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

4、双方同意，受让方自交割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即取得了相应标的股份的所有

权及其所附带的权利，享有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5、双方同意，于过渡期间内，双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对双方及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

的有关行为规范和要求，履行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公司9,772,742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不存在股份权利受限情

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的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体科技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健

日期：2026年6月9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股票简称 华体科技 股票代码 60367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罗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苇坑胡同35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9,772,742股

持股比例：5.50%

变动数量：9,772,742股

变动比例：增加了5.5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健

日期：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1138� �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6-02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

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79,001,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08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郑

弘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宗长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钻志、雷丽芳、何国樑、沈道邦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7,985,368 99.9941 430,900 0.0024 584,885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7,983,568 99.9941 428,800 0.0024 588,785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8,230,353 99.9955 411,400 0.0023 359,400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8,253,253 99.9957 399,800 0.0022 348,100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6,408,558 99.8858 404,700 0.0520 482,200 0.0622

6、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7,656,391 99.9923 745,558 0.0042 599,204 0.0035

7、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25,303,752 99.6927 51,973,000 0.2973 1,724,401 0.010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7,700,181 99.9925 668,600 0.0038 632,372 0.0037

9、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77,601,223 99.9919 736,158 0.0042 663,772 0.00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374,385,768 99.9439 411,400 0.0299 359,400 0.0262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1,374,408,668 99.9456 399,800 0.0290 348,100 0.0254

5

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76,408,558 99.8858 404,700 0.0520 482,200 0.0622

6

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373,811,806 99.9022 745,558 0.0542 599,204 0.0436

7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

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21,459,167 96.0951

51,973,

000

3.7794

1,724,

401

0.1255

9

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373,756,638 99.8981 736,158 0.0535 663,772 0.04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 富泰华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Ltd.、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Argyle� Holdings� Limited、

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Robot� Holding� Co.,Ltd.、Star�

Vision� TechnologyLimited、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对本次股东会第5项议案回避表决。

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及其他关联股东对本次股东会第6项、第9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从群基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